阳山县政协机关关于八届清远市委第六轮巡察

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2024年9月18日至12月20日，市委第十六交叉巡察组对阳山县政协机关进行了巡察。2025年3月31日，市委第十六交叉巡察组向阳山县政协机关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县政协机关履行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县政协机关坚持把巡察整改工作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抓手，牢牢扛起整改落实的政治责任，全力做好巡察整改工作。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扛牢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收到巡察意见反馈后，县政协机关领导班子及时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巡察整改工作，并组织召开了县政协机关领导班子市委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以高度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牢牢扛起巡察整改的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巡察整改工作。二是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巡察整改责任分工。及时成立县政协机关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整改任务和责任分工，制定《阳山县政协机关关于市委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方案》，对反馈具体问题进行责任分工，细化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结合反馈问题边查边改，着力健全完善县政协机关在推动各项工作落实上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县政协机关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确保整改工作按时完成。三是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强化巡察整改成果运用，按照巡察整改方案明确的措施和时间节点，确保取得成效。  

巡察整改任务落实情况

关于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方面

1.抓好对政协有关重要工作部署学习。一是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自2025年以来，政协机关工作例会、支委会都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放在首位，认真学习贯彻；二是根据县委宣传部文件要求，制定学习计划，并抓好对全国政协和省、市政协有关重要会议精神贯彻。

2.加强提案督办工作。一是2025年3月31日，联合召开2025年阳山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交办会，部署本年度提案交办工作，对承办单位和部门提出提案办理工作要求，确保提案办理按时按质完成；二是为切实提升提案办理质量，2024年12月27日县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阳山县委员会提案工作办法》，2025年4月27日正式印发实施。 2025年6月6日县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阳山县政协委员提案督办制度（实行）》，2025年6月6日正式印发实施。

3.加强对政协委员驿站工作指导。一是2025年5月29日，县政协办公室、组联委以及委员驿站负责人到清远市政协委员驿站详细了解政协委员驿站的建设、运行和管理情况，借鉴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二是分别在2025年7月3日、7月10日、9月25日在阳山农商银行政协委员驿站、广东筑阳建筑投资有限公司政协委员驿站开展了委员协商等活动。三是2025年5月29日，县政协机关领导到政协委员驿站进行业务指导，完善政协委员驿站上墙内容，不定期督促更新完善。

（二）关于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方面

1.加强财务管理。一是机关工会主席、经审委员、财务人员参加县有关业务培训，认真学习《广东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加强工会经费管理知识学习；二是持续加强廉政教育、防微杜渐，确保县政协工会经费收支合规合法，自巡察整改以来，机关工会采购的物品均附有正式发票；三是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所需场地灯光、音响师服务费按要求签订合同协议；四是修订完善《阳山县政协机关财务管理制度》，规范报销手续流程，明确报销所需的附件资料；五是普及公务卡使用，明确公务消费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结算；六是明确差旅费审批流程和报销所需的附件材料；七是严格执行机关有关文件精神，2025年以来，县政协机关干部县内出差、下乡没有领取下乡补助；八是加强财务人员业务知识学习，规范报销手续，明确要求支出要使用单位统一的报销封面进行报销；九是明确要求公务消费严格执行对公结算；十是2025年起，县政协机关严格规范租车车辆租赁审批程序，必须签订租车合同，作为报账附件。

2.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一是规范大额资金支出事项审批，严禁大额提取现金；二是结合本年度廉政谈话，对相关财务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加强财务业务知识学习；三是规范现金支出和借款管理。

3.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一是结合本年度廉政谈话，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二是参照上级政协文史稿酬标准，制定《阳山县政协文史稿酬标准》，对县政协采用文史类稿件稿费的标准进行规范，并明确在职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不得领取编辑和核对费；三是按要求清退相关违规领取的文史编辑稿费；四是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学习《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加强对干部职工教育管理；五是对超标准报销事项进行了逐一核实，核实是否有超标准报销情况，梳理出清单，并全部清退；六是加强财务人员报销相关制度的学习，提高财务经办人员业务水平，加强审核把关；七是对违规领取伙食补助的事项逐一核实，梳理出清单，并全部清退。

4.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一是规定凡纳入《广东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均须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二是2025年的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印刷服务费，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政府集中采购，并将有关合同、清单作为报账附件。
（三）关于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方面
1.补齐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短板。一是针对制度建设有短板，重新修订完善《阳山县政协机关财务管理制度》，对原制度不规范的表述内容删除；二是重新修订完善《党支部工作制度》，对原制度不规范的表述内容删除。

2.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一是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2025年以来，县政协机关党支部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落实每季度讲党课的要求；二是提高机关党务工作者业务水平，规范做好机关党支部会议记录和台账资料。

3.严格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制定2025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认真抓好机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巡察整改以来，共组织开展机关集中培训学习5次，机关青年干部参加全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期，参加青年夜校学习培训9期，全体机关干部职工参加县政协委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1期。

三、下一步整改工作安排

县政协机关将继续认真落实市委巡察工作有关要求，深化整改落实，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进一步巩固整改成果，以巡察整改成效促进政协机关工作高质量发展。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政治基础

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与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政协机关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融会贯通中加深理解，在深刻理解中坚决落实。

（二）全面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加强党对政协机关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到政协机关工作全过程，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全面推进政协机关党的建设。认真履行机关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廉政建设，抓好机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年度任务。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重要事项请示报告、“三会一课”和谈心谈话等制度，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坚定不移推进县政协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巩固拓展巡察整改成果，提高服务政协履职水平

以巡察整改为契机，全面用好巡察整改成果，找问题、找差距，补齐短板、防范风险，为工作大局服务、为政协履行职能服务、为政协委员服务，真正把巡察整改成果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把抓好巡察整改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推动管党治党各项举措在整改过程中落细落实，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水平、完善制度机制，努力把巡察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以巡察整改的实际成效促进机关工作质量和服务保障水平提升，为助推我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政协贡献。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763-7804321；邮政地址：清远市阳山县政府办公大楼5A03室，邮政编码：513100。
                       阳山县政协办公室

2025年12月22日



